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徐州浩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浩通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近日签订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概况及各方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浩通科技与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产业

集团”）签署了《含贵金属废催化剂综合利用框架合同》，双方针对含贵金属

废催化剂的回收、销售等事宜达成合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的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

合同，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或《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同各方的基本情况 

1、石化产业集团 

名称：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 205 09M A1X Y2A J9X 

成立日期：2019年2月25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399号研发中心70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石化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纤原料销售；石化产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经营；拍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石化产业集团不存在关联

关系。 

石化产业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行能力。

最近三年其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交易。 

2、浩通科技 

名称：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 203 007 746 926 7XW 

成立日期：2005年6月7日 

注册地址：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刘荆路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报废机动车回收；报废机动车拆解；危险废物经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废

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

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生态环境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行能力。 

（三）合同标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的标的物为废催化剂，包括白银废催化剂、黄金废催化剂、

铂金废催化剂。根据东方盛虹（深圳主板上市公司，代码：000301）披露，上

述废催化剂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224,790.91万元，截至2024年11月30日账面净值

合计为198,558.25万元。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签署方 

甲方：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定价模式 

采用盘价订单、限价订单、即时订单三种模式。定价流程依合同约定执

行。 

（三）结算 

双方协商分批支付合同货款，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预付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0.00万元，此部分金额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冲抵货款，剩余

款项乙方需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支付方式不限于电汇、承兑汇票、信用证及

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贴现费用等财务成本由乙方承担。 

（四）合同期限 

为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 

（五）违约责任 

若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守

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给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

约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另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三、本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的签订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的拓展，巩固公司在石化

行业贵金属回收领域的竞争优势。 

（二）鉴于本合同金额较大、履行期较长及未来贵金属价格波动等不确定

因素，其在合同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合同为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交易对手形成重大依

赖。 

四、公司董事会对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分析说明 

公司系国内石油及化工领域重要的贵金属回收厂商之一，多项自主研发的

核心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且产业化程度高，主持和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标准



及行业标准，在石化、精细化工含贵金属废催化剂等回收领域建立起良好的品

牌效应且具备较高的客户认可度。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28.50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14.89亿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7.30亿

元，净利润0.76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良好，财务状

况稳健，具备履行本合同的各项条件与能力。 

石化产业集团成立于2019年2月25日，注册资本2,050,000.00万元人民币，

系东方盛虹全资子公司。东方盛虹是一家全球领先、全产业链垂直整合并已深

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业务的能源化工企业，实现了“油头”“煤头”与“气

头”三种烯烃制取工艺路线的全覆盖。石化产业集团系东方盛虹在石化产业领

域重要的全资子公司，其与公司签署本合同业经东方盛虹董事会审议，并履行

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详见《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出售含

贵金属废催化剂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石化产业集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信用和履行本项目的资质和能力。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合同所涉及交易各方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询公开信息，获取并核查《含贵金属废催化剂综合利用框

架合同》等相关资料，对上述合同交易各方的履约能力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合同与交易各方需求相符，交易各方当前均

具备较强的履约可行性。同时，保荐机构提请浩通科技关注交易对方经营情况

变化，加强与对方商务沟通，切实保障资金安全、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公司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廖陆凯                     施卫东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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